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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
桂安委办〔2020〕4 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崇左凭祥市“1·10”越南货车

藏匿烟花爆竹爆炸事件的通报

各市安全生产委员会、自治区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：

2020 年 1 月 10 日 15:30 分许，崇左凭祥市南山万通物流园

新南路口“韩泰老张补胎”修理店门前，一辆越南冷链车突然发

生爆炸，爆炸造成 2 人死亡，4 人受伤，其中 1 人重伤。经初步

调查核实，“韩泰老张补胎”修理店越南工人农明英非法购买中

国烟花（B 级小礼花、C 级组合烟花）贩卖给越南司机黎文孟，

准备偷运到越南境内，2 人在将烟花藏匿至货车备用轮胎内部过

程中，因操作不当引发 3 只装有烟花备用轮胎爆炸，当场造成 2

名越南人死亡，3 名过路群众受伤，1 名越南籍人员受轻微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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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切实强化岁末年初旺季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，严厉打击

非法生产、经营、运输、储存、燃放烟花爆竹行为，现将有关事

项提出如下要求：

一、扎实做好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等环节的安全监管

工作

各地各级有关部门，要根据《应急管理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

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做好烟花爆竹旺季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应

急﹝2018﹞110 号）要求，采取有力措施，强化责任、加强监管、

严格执法，推动烟花爆竹生产、经营、运输、燃放企业（单位）

落实主体责任，坚决防范烟花爆竹各类事故和事件发生。

各级应急管理部门，要加大对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的检查

力度和频次，生产环节重点检查企业是否落实主体责任，是否存

在“三超一改”、“分包转包”、超能力生产和非法销售给个人、

非法销售非个人燃放产品、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出口产品等违法违

规行为；经营环节重点检查企业是否存在“六严禁”，是否存在

超许可范围经营和销售非法产品、非个人燃放产品，是否存在超

药量储存和库外储存行为，是否存在超量配送和向无证零售点配

送等违法违规行为；零售店（点）重点检查是否存在“下店上宅”、

“前店后宅”、“两关闭”、“三严禁”，是否存在无证非法经

营行为，是否存在经营非个人燃放产品和非法或不合格烟花爆竹

产品行为，是否存在许可证载明地址外储存或销售烟花爆竹产品

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各级交通运输部门、各地公安机关要严格烟花爆竹道路运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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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审批，强化对烟花爆竹承运单位、运输车辆及驾驶员押运员

的监管，重点检查运输烟花爆竹车辆是否具备相关资质，客运车

辆、非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是否夹带偷运烟花爆竹，烟花爆竹运输

单位是否开具《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》，烟花爆竹运抵目的

地后，许可证是否按规定核销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各地公安机关要进一步严格烟花爆竹燃放管理，要在“春

节”、“元宵节”期间依法制止和查处违法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

为，加强零售店（点）周边治安巡逻，严防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

事故、火灾。

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集中组织开展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

抽查，严格执行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制度，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会

同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严肃查处生产、采购、销售“稀炮”、“产

品与包装之间及筒体之间加装泡沫隔板”（“假大空”）、超药

量、筒体及内径超规格等不符合国家标准和假冒伪劣产品行为，

严防不合格产品和违法产品流入市场。

二、持续保持打击非法生产经营运输燃放烟花爆竹高压态势

“春节”、“元宵节”期间是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销售运输燃

放的重要时段，各地要高度重视烟花爆竹“打非”工作，建立健

全完善协同行动、信息共享、联合查处的联动机制，制定有效的

工作措施办法，不断提高“打非”工作实效。要在当地人民政府

统一领导下组织公安、应急管理、交通运输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开

展联合执法行动，加大排查检查力度，重点检查可能从事非法生

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烟花爆竹的场所，突出行政区域交界地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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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关口岸附近、闲置厂房、关闭退出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闲置工库

房等场所，及时发现并坚决查处取缔各类非法违法行为。要严格

按照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

于依法加强对涉嫌犯罪的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刑事责任

追究的通知》（安监总管三〔2012〕116 号）精神，对组织参与

非法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在普通货物和客运车辆夹带偷运烟花爆

竹的人员，要及时移交司法机关，依法立案追诉、定罪量刑。要

强化对非法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烟花爆竹行为的追踪溯源，

查清非法生产、经营的原材料来源、产品销售和运输渠道，依法

追究非法提供原材料、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者的法律责任。

要加强舆论宣传引导，广泛宣传非法生产经营运输燃放烟花爆竹

导致事故的惨痛教训和案件调查处理结果，充分发挥典型事故和

案件的警示与震慑作用。公布举报电话，落实有奖举报制度，加

大奖励力度，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各类非法违法行

为，构建全民参与、群防群治的工作格局。

请各地将本通报精神迅速传达至基层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

生产、经营、运输单位，并督促抓好贯彻落实。自治区安委办将

在春节前后组织 2 个督查组对各地落实情况开展一次督查指导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0 年 1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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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）

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1月15日印发

经办人：黄 伟 联系电话：0771-5659061 （共印5份）


